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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6-039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民生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交易概述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320

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实际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190,560,875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702,999,996.25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92,999,996.25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610,000,000.00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5 月 18 日全部到帐，并由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后股本的验资

报告》（大华验字[2016]000412 号）。新增股份已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2016 年 5 月 26 日，公司、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分别与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文化宫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

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2016 年 6 月 12 日，公司、东方集团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安信证券与平安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专项用于国开东方城镇发

展投资有限公司股权收购项目。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便于保荐代表人进行持续督导工作，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国开

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开东方”）、北京青龙湖腾实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腾实地产”）拟在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并与民生银行、公司、安信证券分别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和专项账户情况如下： 

募投项目 募投项目实施主体 
专项账户拟存储金

额（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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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B 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 
13.50 

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C 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 

国开东方城镇发展投资有限公

司 
12.2 

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 A01、A02 地

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 

北京青龙湖腾实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21.80 

由于民生银行为我公司参股公司，我公司董事长张宏伟先生担任民生银行副董事长职务，公司

与民生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构成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6 年 2 月 7 日，法定代表人：洪崎，注册资本

3,415,310.30 万人民币，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 号，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

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

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代理买卖外汇；

从事结汇、售汇业务；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保险兼业代理业

务（有效期至 2017年 02月 18日）；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它业

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公司目前持有其 2.92%的股份。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该公司账面资产总额为 4,520,688 百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总额

301,218百万元，实现收入 154,425百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111百万元。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国开东方、腾实地产在民生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前述专户仅用于

公司 2015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向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专项用于丰台区青龙湖国

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B地块一级土地开发项目、丰台区青龙湖国际文化会都核心区 C 地块一级土地开

发项目以及丰台区王佐镇魏各庄 A01、A02地块公建混合住宅项目，不得用作其他用途。国开东方、

腾实地产将与民生银行、公司、安信证券分别就上述项目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公司的影响 

民生银行为我公司重要参股公司，并为公司提供优质、便捷的金融支持服务。公司对募集资金

进行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予以严格监管，国开东方和腾实地产在民生银行开设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不会对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产生影响。 

五、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6年 6月 17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 8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与民生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暨关联交易议案》，关联

董事张宏伟先生依法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同意的事前

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此次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书面审核意见。此项交易

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

投票权。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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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六月十八日 


